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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召开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

对象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特定对象梧州市东泰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东泰”）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终止协议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与特定对象梧州东泰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梧州东泰拟出资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现金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内

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数量为1,470.50万股。该事项已分别经公司于

2021年1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21年2月22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月27日、2021年2月23日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的相关公告。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即将到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 

鉴于资本市场环境、融资时机的变化，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发展规划、

自身融资需求等诸多因素，公司在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后，决定终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因此，公司决定与梧州东泰签署《<股份认购协

议>之终止协议》，终止之前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梧州东泰持有公司29.99%表决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梧州市东泰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梧州市长洲区三龙东一路 23 号 

3、注册资本：50,640.6 万元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邱刚  

5、成立日期：2002 年 03 月 13日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

理；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制造；管道运输设备销售；环境保

护监测；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制造；建筑砌块制造；

建筑砌块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礼品花卉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

合金材料销售；森林经营和管护；林产品采集；林业产品销售；树木种植经营；

森林改培；人工造林；森林固碳服务；木材收购；木材加工；木材销售；林业有

害生物防治服务；森林防火服务；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

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建筑劳务分包；林木种子

生产经营；木材采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梧州东泰签署《终止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协议双方确认，甲、乙双方于2021年1月26日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470.50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6.80元/股，认

购价款总额不超过10,000.00万元。 

2、《股份认购协议》签署后，甲方已通过银行融资等方式解决了经营性资

金的需要；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通过股份发行方式解决资金需要的目的已通

过其他方式实现；且本次发行有效期为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截至

本协议签署日即将到期。 

3、 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双方曾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未实

际履行，乙方未实际支付增资款，甲方尚未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申请文件。 

4、协议双方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双方签署的上述《股份认购协议》



及对该协议作出的任何口头或书面的修订（如有）均全部终止。 

5、《股份认购协议》终止后，该协议项下除保密条款、法律适用及争议解

决条款继续有效外，其他尚未履行的所有条款均提前终止，不再继续履行。 

6、协议双方确认，《股份认购协议》的终止系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自本

协议签署之日起，任何一方均不得依据《股份认购协议》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利、

义务或责任，任何一方亦无须就提前终止合同向另一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7、协议双方确认，双方就《股份认购协议》的签订、履行、解除、终止均

不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8、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中国大陆地区法律的约束。 

9、协议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

有权向深圳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 

四、关于《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本次签署《终止协议》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相关审议程序 

1、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2、公司于2022年2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相关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19日 


